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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宁工信安委发﹝2020﹞10 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贯彻落实中央

32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 19号文件精神的报告

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：

现将我厅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

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 号）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

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7〕19

号）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推进安全生产改革情况

2017 年 8 月，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推进安全生

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后，我厅高度重视，相继印发两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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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，对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并深入研究制定印

发《贯彻落实〈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〉工作方案》，列出了重点任务分工责任清单，明

确了牵头处室、配合处室、完成时间等，对工作目标、主要任务

等提出具体要求，形成了持续抓工业领域安全生产改革的工作责

任制。截至当前，各项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完成，相关工作机制和

制度基本建立健全。

（一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指导责任制。

1.完善并强化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。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

岗双责”的要求，根据领导班子成员变动和机构改革实际等情况，

及时制定印发《关于调整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的通知》《关于调整

安全生产委员会职责分工的通知》等，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担任

主任，其他厅领导担任副主任，相关行业处室和事业单位主要负

责人为成员的安全生产委员会，明确了厅领导和成员单位的工作

职责，形成了安全生产工作主要领导亲自主抓、分管领导直接抓、

处室负责人具体抓的工作格局。同时，成立消防应急救援、抗震

救灾、防汛抗旱、减灾等 4 个应急安全联络组，畅通信息渠道，

加强应急联动，防范和处置重大安全风险。

2.将改革任务作为年度重点工作。2017 年以来，我厅将《贯

彻落实〈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〉工作方案》明确当年的目标任务，作为安全生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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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点，结合全区工业发展形势和安全生产工作实际，制定安全

生产工作要点，通过“定目标任务、定责任单位、定责任人员、

定责任措施”的工作责任制，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列入年度工

作计划，纳入全厅机关年终效能目标考核，形成了全机关抓安全

生产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3.细化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权责清单。按照《自治区党政领导

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和《自治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

细则》规定，修订完善了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，将责任明确

到分管领导和责任处室，要求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行业处室在开展

业务工作的同时，做到“凡会必讲安全生产，凡下企业必抓安全

生产”，把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和调结构、转型升级与安全生产工

作紧密结合起来，在制定和落实行业规划、产业政策、经济运行、

企业融资、项目安排、环保节能，以及稳增长、下基层时，同步

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指导和民爆行业监管，切实扛起安全生产责任。

4.推动工业行业高质量和安全发展。按照《关于推进安全生

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从产业结构调整、转型升级、

技术改造、工业园区整合、产业重组、企业融资、低成本化改造、

淘汰落后产能、标准化建设等方面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

为工业安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。譬如 2019 年，安排工业

贴息资金 2.74 亿元支持重点工业项目技术改造，落实 2 亿元综合

奖补资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。梯度培育“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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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特新”中小企业 122 户、示范企业 59 户、技术标杆企业 20 户、

隐形冠军企业 4 户，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，为工业安全发

展奠定了基础。安排 6336 万元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，认定 11 个

智能工厂、14 个绿色工厂和 19 个数字化车间。制定《自治区差

别电价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对铁合金、电石、烧碱等 7

个高耗能、高污染行业的 26 家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实施差别电

价，倒逼低端低效产能加速退出。

5.完成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任务。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》明确的任务目标，积极完成了

民爆行业、工业园区（化工相对集中区）风险管控、人口密集区

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等重点任务。对 13 家民爆生产和销售企业重

大危险源进行摸排，建立分类台账。提请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出台

《开发区整合和改革创新实施方案》，完成 11 家开发区整合撤并，

工业园区由 33 个整合为 23 个。投入 7.2 亿元低成本化改造资金，

撬动政府和社会资本 60 亿元，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。将安全生

产作为园区考核的重要条件，进一步提升工业园区安全生产

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强化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制。

新一轮机构改革到位后，逐步建立完善了自治区、市、县（区）

三级工信部门联动的民爆行业监管机制，进一步强化了民爆行业

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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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现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全覆盖。相继制定印发了《民

爆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领导干部干预安全生产

监管执法记录制度》《安全生产执法纠错制度》《安全生产重大事

项通报制度》《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制度》等 20 多项

管理制度，建立了自治区、市、县三级民爆行业监管体系，从安

全生产监管、属地管理、生产经营管控、安全隐患排查、应急处

置、项目建设和专家库建立等方面，加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严

格规范安全生产行为，强化安全风险管控，提升行业安全监管水

平。每年第一季度，我厅与五市工信部门、五市工信部门与县（区）、

县（区）工信部门与企业分别签订《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》，

层层压实安全责任，做到一级对一级负责，逐级落实属地监管责

任，消除监管盲区和漏洞。

2.加强民爆行业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。制定印发《安全生产执

法信息公开制度》《安全生产信用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》《关于落

实民爆企业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通知》《民爆行业事故隐患

和安全风险分级标准及管控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进一步落实民爆

企业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通知》《遏制重特大事故加强安全

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实施方案》等重要制度，对监管的

民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、主体责任、配备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等工作，提出具体要求并督促落实，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源

头管控工作取得实效，使民爆行业多年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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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事故。

3.严格落实民爆行业安全准入制度。严格按照《民用爆炸物

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，对全区民爆企业《生产许可证》《安

全生产许可证》《销售许可证》进行年检。针对民爆企业，按照“统

筹规划、合理布局”的原则，严控民爆物品生产许可总量，严格

安全生产许可审核和年检关，明确每年 3 月份对所有的民爆企业

进行年检，凡不符合法规、标准规定条件的，安全评价不合格的，

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完成整改的，一律不得给予安全生产许可或

年检。每季度联合市、县（区）工信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，对

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要求企业整改，整改达到率 100%。

4.提升民爆行业信息化安全水平。根据工信部《关于推进民

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制定印发《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

产标准化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在全区民爆行业开展安全生

产标准化建设取得实效。目前，全区民爆生产企业从工业炸药制

造的原料、制药、包装、装卸、运输、储存等环节，实现了自动

化生产、信息化管控。民爆销售经营企业全部实现了信息化、可

视化监控。尤其是我区民爆行业实现了安全责任险全覆盖，在全

国走在前列。宁夏天长民爆公司和吴忠安盛民爆公司完成安全生

产投入 3322 万元，完成了 2 条炸药固定生产线技术改造，实现危

险等级 1.1 级工业炸药生产工房现场操作人员压减至 6 人以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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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 1 年完成国家民爆行业生产线技术改造目标任务。

5.进一步加强企业应急演练和培训。2019 年指导 11 家民爆企

业修改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，每年组织企业开展应急安全演练

20 场（次）。先后举办 4 期行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班，对企业负

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操作人员等进行全员培训，共培训 260 人。

同时，还组织举办了《全区化工行业高质量绿色安全发展高级研

修班》等 9 期主题培训班，培训人员448人，工信系统抓安全生产

工作的意识明显提高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按照中央 32 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 19 号文件要求，我厅进一

步建立完善并落实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机制和制度，使各级工信部

门及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明显增强，但依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突

出问题。

1.工信部门工作缺乏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抓手。从《宁夏回族

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赋予工信部门

的职责看，指导工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力量薄弱，方法手段不

多，措施不硬。工信部门在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时，主要是口

头上提出要求，在产业政策、规划、项目备案、审批和安排专项

资金等方面，将安全生产作为重要条件，没有具体处罚权和措施。

2.安全生产工作的物质支持支撑基础薄弱。自治区、市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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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区）三级工信部门普遍没有专门的安全生产工作机构，也没有

配置相应的专职、专业人员和工作经费，使安全生产工作的技防、

物防、人防保障能力较弱，也导致各级监管和指导部门之间联动

工作不够顺畅。

3.《实施意见》贯彻落实不够深入全面。《实施意见》是推动

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的纲领，可个别市、县（区）工信部门和

机关一些处室贯彻落实与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

距。突出表现是：对意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，学习不够深入透彻；

精神领会不到位，贯彻落实存在“上热下冷”的情况；氛围渲染

上还不够浓厚，未深入企业进行广泛宣传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进一步加大宣贯落实力度，按照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明确的目

标任务和时间节点，持续推进工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改革。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学习。

《实施意见》提出了加强和改革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大

举措和任务要求，为我区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，

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，形成合力，让干部职工更加自觉、主动

的学习，尤其是发挥领导干部示范作用带头学、深入学，争取入

脑、入心，深刻领会《实施意见》的精神内涵和政策要求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宣传。

指导要求各市、县（区）工信部门和各工业园区管委会，通



- 9 -

过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各类简报等媒介，以及相关重要会议

和保增长、抓项目、促投资、下基层等机会，广泛宣传《实施意

见》的精神实质，鼓励企业自主开展学习宣传，营造舆论氛围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落实。要结合实际，持续深入推进《实施

意见》的贯彻落实，要逐条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工作任务，再

细化责任分工、明确措施、加强督导、有力整改，确保各项制度

措施和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0 年 10 月 20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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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0 日印发


